


（六）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七）由基金会作为受托人的慈善信托情况（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填写） 

（八）委托投资 

（九）投资收益 

（十）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十一）应收款项及客户 

（十二）预付账款及客户 

（十三）应付款项 

（十四）预收帐款 

（十五）工作总结 

四、财务会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二）业务活动表 

（三）现金流量表 

 

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检年报情况 

（二）评估情况 

（三）行政处罚情况 

（四）信用信息情况 

（五）整改情况 

六、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情况 

 

七、监事意见 

 

八、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意见 

 

 

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11000030632047XJ 

最近一次取得税收

优惠资格的年度和

批次 

是否取得 
取得优惠的时间及有效

期 
批准文号 

公益性捐赠税前

扣除资格 
⊙是〇否 2023-05-23 京财税〔2023〕780 号 

非营利组织免税

资格 
⊙是〇否 2024-09-27 京财税〔2024〕1342 号 

其他资格 〇是⊙否   

宗旨 致力公益慈善事业，关注民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业务范围 
支持公益法律服务和宣教，环境保护，公益教育，公益医疗救助，维护妇女儿

童老年人权益，紧急救助及志愿者服务 

是否登记或认定为 

慈善组织 
⊙是〇否 

登 记

或 认

定 时

间 

2017-02-28 

是否取得 

公开募捐资格 
〇是⊙否 

取 得

时间 
 

成立时间 2014 年 05 月 07 日 
原始基

金数额 
2050000 元 

业务主管单位 无 

基金会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金和东路 20 号院正大中心 3 号楼南塔 29 层 2901 

电子邮箱 zhonglunfoundation@zhonglun.com 传真 65681022 

邮政编码 100020 网址 
https://www.zhonglunfoun

dation.com/ 

是否将诚信建设

载入章程 
⊙是〇否 

秘书长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

电话 
电子邮箱 

高燕 59572415 

13911

72607

6 

gaoyan@zhonglun.com 

年检年报工作联

系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

电话 
电子邮箱 

申思 59572415 

13520

79305

0 

shensi@zhonglun.com 

社会组织 

新闻发言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

电话 
电子邮箱 

康铧 59572415 

13901

10614

6 

kanghua@zhonglun.com 

理事长 吴鹏 

是

否

兼

任

其

他

组

织

法

定

否 



代

表

人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中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审计意

见类型 
无保留意见 

报告日期 2025-03-23 
报告编

号 
中维审字(2025)第 020 号 

说明：现任国家工作人员按照民函［2004］270号规定执行。 

 

二、机构建设情况 

 

（一）理事会情况 

本届理事会成立时间：2024-12-06 

章程规定的理事会任期（5）年 

是否按照章程规定按时换

届： 

⊙是 〇否 〇本年度未到换届间 〇经批准延期换届 

未按时换届原因： 

 

 

（二）理事会召开情况 

本年度共召开（3）次理事会 

1. 本基金会于 2024-10-31 召开（二）届（十二）次理事会议 

出席理事名单：康铧、冯东、高燕、韩公望、李启茂、刘晓砚、马杰、王梦奇、迂峰、

余娟娟、张方伟、张诗伟、周斌 

未出席理事名单：吴鹏、王红燕 

出席监事名单：原挺、岑兆琦、姜喆 

未出席监事名单：无 



会议决议：一、会议表决通过换届会议召开时间，决定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举行换届

会议。 二、会议表决通过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延续换届期间经济责任归属事项，针

对 2024 年 10 月、11 月的财务状况和经济责任，同意申请由第三届理事会新任法人承

担。 三、会议表决通过秘书长连选连任超过两届事项。 

 

备注：无 

2. 本基金会于 2024-12-06 召开（三）届（一）次理事会议 

出席理事名单：吴鹏、康铧、冯东、高燕、韩公望、李启茂、刘晓砚、马杰、王红燕、王

梦奇、迂峰、余娟娟、张方伟、张诗伟、周斌 

未出席理事名单：无 

出席监事名单：岑兆琦、姜喆 

未出席监事名单：原挺 

会议决议：一、会议表决通过《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 二、选举

吴鹏为基金会理事长、康铧、冯东为基金会副理事长、高燕为基金会秘书长。理事长吴鹏

为基金会法定代表人。 

 

备注：无 

3. 本基金会于 2024-12-06 召开（二）届（十三）次理事会议 

出席理事名单：吴鹏、康铧、冯东、高燕、韩公望、李启茂、刘晓砚、马杰、王红燕、王

梦奇、迂峰、余娟娟、张方伟、张诗伟、周斌 

未出席理事名单：无 

出席监事名单：岑兆琦、姜喆 

未出席监事名单：原挺 

会议决议：一、会议表决通过《理事会工作报告》。 二、会议表决通过《财务工作报告》。 

三、会议审议通过基金会换届相关情况说明。 四、会议表决通过《理事会选举办法》，

选举吴鹏、康铧、冯东、高燕、韩公望、李启茂、刘晓砚、马杰、王红燕、王梦奇、迂峰、

余娟娟、张方伟、张诗伟、周斌为新一届理事。 五、会议宣布岑兆琦、姜喆、原挺为新

一届监事。 

 



备注：无 

 

（三）理事会成员情况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证

件

类

型 

证件号码 理事

会职

务 

工作
单位
及职
务 

是
否
专
职 

政
治
面
貌 

本
年
度
在
基
金
会
领
取
的
报
酬
和
补
贴
(人
民
币
元) 

领
取
报
酬
和
补
贴
事
由 

是否为
党政机
关、国
有企业
单位现
职或退
（离）
休干部 

是
否
办
理
兼
职
审
批
手
续 

是 否
为 本
年 度
新增 

是 否
在 登
记 管
理 机
关 备
案 

1 吴

鹏 

男 居

民

身

份

证 

110105196204301834 理事

长 

北京

市中

伦律

师事

务所

合伙

人 

否 无

党

派

人

士 

0 无 否  否 是 

2 康

铧 

男 居

民

身

份

证 

110108197006076334 副理

事长 

北京

市中

伦律

师事

务所

合伙

人 

否 民

主

党

派 

0 无 否  否 是 

3 冯

东 

男 居

民

身

份

证 

510212196804161699 副理

事长 

北京

市中

伦

（深

圳）

律师

事务

所合

伙人 

否 群

众 

0 无 否  否 是 

4 高 女 居 110108197605232749 秘书 北京 是 群 0 无 否  否 是 



燕 民

身

份

证 

长 市中

伦律

师事

务所

合伙

人 

众 

5 韩

公

望 

男 居

民

身

份

证 

220104198408091312 理事 北京

市中

伦律

师事

务所

合伙

人 

否 群

众 

0 无 否  否 是 

6 李

启

茂 

男 居

民

身

份

证 

44092319760512571X 理事 北京

市中

伦

（广

州）

律师

事务

所合

伙 

否 中

共

党

员 

0 无 否  否 是 

7 刘

晓

砚 

女 居

民

身

份

证 

340603198806150224 理事 北京

市中

伦

（上

海）

律师

事务

所合

伙人 

否 中

共

党

员 

0 无 否  否 是 

8 马

杰 

男 居

民

身

份

证 

110101198406203515 理事 北京

市中

伦

（成

都）

律师

事务

所合

伙人 

否 民

主

党

派 

0 无 否  否 是 

9 王

红

燕 

女 居

民

身

份

330802197802114048 理事 北京

中伦

（杭

州）

否 中

共

党

员 

0 无 否  否 是 



证 律师

事务

所合

伙人 

10 王

梦

奇 

女 居

民

身

份

证 

370203197909285921 理事 北京

市中

伦律

师事

务所

合伙

人 

否 无

党

派

人

士 

0 无 否  否 是 

11 迂

峰 

男 居

民

身

份

证 

370281197510290031 理事 北京

市中

伦

（上

海）

律师

事务

所合

伙人 

否 群

众 

0 无 否  否 是 

12 余

娟

娟 

女 居

民

身

份

证 

500221198709212420 理事 北京

市中

伦

（上

海）

律师

事务

所合

伙人 

否 中

共

党

员 

0 无 否  否 是 

13 张

方

伟 

男 居

民

身

份

证 

421022198104095416 理事 北京

市中

伦律

师事

务所

合伙

人 

否 中

共

党

员 

0 无 否  否 是 

14 张

诗

伟 

男 居

民

身

份

证 

36232119760309811X 理事 北京

市中

伦律

师事

务所

合伙

人 

否 中

共

党

员 

0 无 否  否 是 

15 周 男 居 220602197212122113 理事 北京 否 中 0 无 否  否 是 



斌 民

身

份

证 

市中

伦律

师事

务所

合伙

人 

共

党

员 

 

（四）监事（监事会）情况 

序号 姓

名 

性

别 

证

件

类

型 

证件号码 工作

单位

及职

务） 

政

治

面

貌 

本
年
度
在
基
金
会
领
取
的
报
酬
和
补
贴
(人
民
币
元) 

领
取
报
酬
和
补
贴
事
由 

是否为
党政机
关、国
有企业
单位现
职或退
（离）
休干部 

是 否
办 理
兼 职
审 批
手续 

是否为
本年度
新增 

是否在
登记管
理机关
备案 

1 原

挺 

男 居

民

身

份

证 

420102197912190811 北京

市中

伦律

师事

务所

合伙

人 

群

众 

0 无 否  否 是 

2 姜

喆 

男 居

民

身

份

证 

222401197206091212 北京

市中

伦律

师事

务所

合伙

人 

群

众 

0 无 否  否 是 

3 岑

兆

琦 

男 居

民

身

份

证 

440105196804140014 北京

市中

伦律

师事

务所

合伙

人 

中

共

党

员 

0 无 否  否 是 

 

说明：理事、监事工作单位职务指理事、监事现工作单位及职务，离（退）休的填写原



工作单位及职务；无工作单位的填写“无”。 

是否成立监事会：⊙ 有 〇  无 

  

（五）专职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构共有（2）位专职工作人员情况 

说明：请填写秘书长及以下工作人员情况，如理事、监事专职在基金会工作，也需填写。 

 

姓名 性别 
政治面

貌 
出生日期 学历 

是否在基

金会领取

薪酬 

高燕 女 群众 1976-05-23 硕士 
否 

申思 女 
中共党

员 
1987-11-05 本科 

否 

 

 

 

 

工作人员管理 

人事管理制度 ⊙ 有 〇  无 

专职工作人员

签订聘用合同

人数 

2 

专职工作人员

参加社会保险

人数 

失业保险 2 养老保险 2 
医疗

保险 
2 

工伤保险 2 生育保险 2 

财务和资产管理 

人民币开户银

行及账号（列

出全部账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国门外大街支

行 11001079000053007337 

外币开户银行

及账号（列出

全部账号） 

无 

财政登记 ⊙ 有 〇  无 税务登记 ⊙登记〇未登记 

 
□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 捐赠收据 □ 税务发

票 □ 其他 

使用票据种类  

财会人员 

姓名 岗位 专业技术资格 

张颖 会计 会计证 

成宇辰 出纳 会计证 

 

 



 

 

4. 、党组织建设情况 

社会组织党员信息 

党员

总数 
9 

其

中，

党组

织关

系在

京内

的党

员总

数 

 4

人  

其中，

党组织

关系在

京外的

党员总

数 

 5人  

党

员

中 

专

职

人

员 

   

1人  

党员中 

非专职人

员 

     8

人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日期 
学历 

社会组

织职务 

正式党员

/预备党

员 

入

党

日

期 

党

组

织

关

系

所

在

支

部 

党组织

关系是

否在京

内 

申思 女 汉族 

1987

-11-

05 

本科 
一般工

作人员 
正式党员 

200

8-

05-

15 

方

正

中

期

期

货

有

限

公

司

党

总

支

第

一

党

支

部 

是 



张诗

伟 
男 汉族 

1976

-03-

09 

硕士研

究生 

理事/监

事 
正式党员 

199

7-

05-

08 

中

共

北

京

市

中

伦

律

师

事

务

所

委

员

会

第

七

支

部

委

员

会 

 

李启

茂 
男 汉族 

1976

-05-

12 

本科 
理事/监

事 
正式党员 

199

6-

06-

06 

中

共

北

京

中

伦

（

广

州

）

律

师

事

务

所

总

支

委

员

会 

 

周斌 男 汉族 
1972

-12-

博士研

究生 

理事/监

事 
正式党员 

199

5-

中

共
 



12 05-

31 

北

京

中

伦

（

成

都

）

律

师

事

务

所

党

支

部 

张方

伟 
男 汉族 

1981

-04-

09 

硕士研

究生 

理事/监

事 
正式党员 

200

8-

06-

05 

中

共

北

京

市

中

伦

律

师

事

务

所

委

员

会

第

七

支

部

委

员

会 

 

岑兆

琦 
男 汉族 

1968

-04-

14 

博士研

究生 

理事/监

事 
正式党员 

199

6-

07-

01 

中

共

北

京

市

中

 



伦

律

师

事

务

所

委

员

会

第

七

支

部

委

员

会 

王红

燕 
女 汉族 

1978

-02-

11 

硕士研

究生 

理事/监

事 
正式党员 

199

9-

07-

05 

中

共

北

京

中

伦

（

杭

州

）

律

师

事

务

所

支

部

委

员

会 

 

刘晓

砚 
女 汉族 

1988

-06-

15 

本科 
理事/监

事 
正式党员 

200

8-

10-

16 

北

京

市

中

伦

（

上

海

 



 

 

社会组织党组织信息 

是

否

建

立

社

会

组

织

☑

是 

☑北

京市

行业

协会

商会

综合

党委

系统

☑

流

动

党

员

党

组

织 

□单

建流

动党

支部  

社

会

组

织

党

组

织

名

中

共

北

京

市

服

务

领

上

级

党

组

织

名

称 

北京

市社

会服

务领

域基

金会

第一

联合

党

组

织

负

责

人 

 

申

思 

党

组

织

负

责

人

在

社

一

般

工

作

人

员 

联

系

电

话 

1

3

5

2

0

7

9

3

☑联

合流

动党

支部 

）

律

师

事

务

所

党

委

第

七

支

部 

余娟

娟 
女 汉族 

1987

-09-

21 

硕士研

究生 

理事/监

事 
正式党员 

200

6-

11-

30 

北

京

市

中

伦

（

上

海

）

律

师

事

务

所

党

委

第

七

支

部 

 



党

组

织 

社会

组织 

称 

 

域

基

金

会

第

一

委

员

会

第

一

流

动

党

员

联

合

支

部 

党委 会

组

织

内

职

务 

0

5

0 

□

属

地

党

组

织 

社会

组织

党组

织名

称 

 

上级

党组

织名

称 

 
党组织负责

人 
 

党

组

织

负

责

人

在

社

会

组

织

内

 

联

系

电

话 

 



职

务 

□其

他社

会组

织 

社

会

组

织

党

组

织

名

称 

 

上

级

党

组

织

名

称 

 

党

组

织

负

责

人 

 

党组

织负

责人

在社

会组

织内

职务 

 

联

系

电

话 

 

□

否 

是否被派

驻党建指

导员 

□是□否 
党建指导员姓

名 
 

联

系

电

话 

 

群

团

工

作

情

况 

从业人员情况 

28至 35周岁团员人

数 

0 

少

数

民

族

人

数 

0 

民主党派人数 2 

女

性

人

数 

6 

组织建设情况 □工会□共青团组织□妇联 

 

 

 

 

 

 



社会组织党组织党建活动开展情况 

是否按要求开展活动 ☑是□否 

党组织负责人和社会组织负责人

是否交叉任职 
□是☑否 

党建活动阵地 ☑有□无 
党建活动经费

保障 

☑上级拨付□管理费用列支

□自筹□其它 
 

党员教育管理、

组织生活和规范

化建设情况 

本年度，基金会在做好党员登记、党员教育管理的同时，积极参加学习“两

会”精神宣讲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的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积极参与党员大会、支委会、组织生活会和党课等组织生活，做好规范化

建设工作。 

党组织发挥作用

情况 

首先，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将党建工作放在首位，确立党建工作规范化、标准

化的准则，在工作环境中强化党建元素和身份标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和战斗

堡垒作用，将其融入平时工作。其次，通过党建活动搭建组织间的沟通交流平

台，进行多次调研学习、经验交流活动，实现组织间的共建共享。 

 

填表说明： 

  

1.社会组织党员信息 

已建立党组织的，党员总数=社会组织党组织中的党员数量； 

未建立党组织的，党员总数=专职党员+非专职党员。 

专职党员指工资、社保等人事关系属于社会组织的党员；非专职党员指人事关系不属于社会

组织但全职从事社会组织工作的党员负责人或工作人员。 

党员详细信息列表需填写的党员信息行数应与党员总数相等。 

2.社会组织党组织信息 

已建立党组织的，请勾选党组织类型，请严格按照上级党委批复党组织成立红头文件，填写

党组织名称、上级党组织名称； 

未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请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党建指导员信息和群团组织建设情况。 

3.社会组织党组织党建活动开展情况 

未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无需填写此部分。 

“党员教育管理、组织生活和规范化建设情况”请简述落实党章党规及相关规定的情况； 

“党组织发挥作用情况”请简述党组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情况； 

4.党组织负责人为党支部副书记和书记，社会组织负责人为会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长、

秘书长、监事长、主任/院长、所长等。 

数据字典（数据项用“、”划分）： 

性别：女、男 

民族：汉族、少数民族 

学历：专科及以下、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社会组织内职务：会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长、常务副会长/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

监事长、主任/院长、所长、理事/监事、内设机构负责人、一般工作人员、其他 

 

（七）人力资源情况 

从

业

从业人员总数（2）

人 
专职（2 ）人 兼职（0） 人 



人

员 
男 女 负责人 工作人员 负责人 

工作 

人员 

0人 2人 

1 人 

1人 

0 人 

0人 

男 女 男 女 

0

人 

1

人 

0

人 

0

人 

户

籍 
京籍 2 人 非京籍 0人 

境外人

员 
0人 

学

历

结

构 

博士及以上 0 人 

硕士

（含在

职研究

生） 

1人 本科 1人 

大专 0 人 中专 0人 
高中及

以下 
0人 

职

称

结

构 

高级

职称 
0人 

中

级

职

称 

0人 
初级职

称 
0人 无职称 2人 

其中：高级社工师 0 人 社工师 0 人 
助理社

工师 
0 人 

年

龄

结

构 

35岁（含）及以下 0人 

35 岁以

上-60

岁

（含） 

2人 
60 岁以

上 
0人 

在

本

单

位

工

作

年

限 

1 年以内（含）的 
1年至 3年（含）

的 
3年至 10年（含）的 10 年以上的 

1 0 1 0 

工

资

薪

酬 

执行工资制度 自定岗位 

年工

资总

额 

0元 

专职

人员

工资

总额 

0 元 

其他

人员

工资

总额 

0 

元 



负责人年工资标准 0 元 

部门

负责

人年

工资

标准 

0元 

工 作

人 员

年 工

资 标

准 

0元 

从业

人员

平均

年工

资 

0 

元 

社

会

保

障 

签订劳动合同 2 人 参加社会保险 2 人 

参加住房公积金 
2 

人 

参

加

补

充

医

疗

保

险 

2 人 

参加商

业保险 

2人 

志

愿

者

情

况 

志愿者岗位数  1个  志愿者人数 7 人 

志愿者服务人次数 0人次 志愿服务时间 0小时 

 

填报说明： 

从业人员总数 = 专职 + 兼职 = 男 + 女  

从业人员总数 = 学历合计 = 年龄合计 = 职称合计(不含其中) =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合计 

执行工资制度包括：1 行政机关、2参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3参照差额拨款事业单位、4参

照自收自支事业单位、5自定岗位 

 

 

（七）专项基金及持有股权的实体基本情况 

5. 专项基金情况 

 

序

号 

专项

基金

名称 

成立时

间 
发起人 

出资

人 

负责

人 

使用帐

户性质 

是 否

成 立

专 项

基 金

管 理

机构 

专 项

基 金

管 理

机 构

人数 

本年

召开

会议

次数 

募集资 

金来源 

资金的使

用是否符

合基金会

的管理制

度和章程 

开 展

的 公

益 项

目 名

称 

信息

公开

的媒

体 



1 

园丁

视野

专项

基金 

2015-

03-13 
刘柏荣 

刘柏

荣等 

刘柏

荣 

基金会

基本账

户 

是 3 2 
定向捐

赠 
是 

深 圳

国 际

公 益

学 院

捐 赠

等 项

目 

慈善

中

国、

基金

会官

网 

2 

中伦

-大

爱无

疆专

项基

金 

2015-06-

04 

柯罗尼新

扬子（上

海）投资

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柯罗尼

新扬子

（上

海）投

资管理

咨询有

限公司

等 

黄庆

霖 

基金会

基本账

户 

是 4 2 
定向捐

赠 
是 

大爱无

疆助学

项目 

慈 善

中

国 、

基 金

会 官

网 

 

 

三、公益事业/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 5509710.00 0.00 5509710.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5509710.00 0.00 5509710.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

的捐赠 
314000.00 0 31400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捐赠 
5195710.00 0 519571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

的捐赠 
0 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捐赠 
0 0 0.00 

来自境外非政府组织组

织的捐赠 
0 0 0.00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

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

报条件的赠与或不符合

公益性目的赠与） 

0 0 0.00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 

4465210.00 0 

教育助学、法律

援助、日常运行

等 

北京市中伦（青岛）律

师事务所 450000.00 0 

教育助学、法律

援助、日常运行

等 

合计 4915210.00 0.00  

说明： 

来自境外非政府组织不包括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 

大额捐赠收入中的捐赠人是指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或者 500

万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捐赠人如要求不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捐赠方 用途 



境内大使

馆捐赠 
0 0 0.00 无 无 

境外非政

府组织境

内代表机

构的捐赠 

0 0 0.00 无 无 

境外自然

人、法人

或其他组

织的捐赠 

0 0 0.00 无 无 

境外非政

府组织的

捐赠 

0 0 0.00 无 无 

 

2、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备案情况           

本年度共开展了（0）项公益慈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1 是否在登记的民政部门进行了募捐方案

备案   

是  否 

募捐方案的活动名称  

备案编号  备案时间  

是否在异地开展募捐  是  否 开展异地募捐是

否向所在地民政

部门报送了募捐

方案 

 是  否 

是否开展互联网募捐  是  否 

开展互联网募捐请填写

募捐平台名称 

 

 

 

未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数额 

上年末净资产 2888784.08 

本年度总支出 5847600.25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5816587.15 

管理费用 31013.10 

其他支出 0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

（占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额的比例） 

201.35%（本年）183.55%（前三年末

净资产）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0.53% 

说明：本表所称慈善活动、管理费用等应符合《慈善法》、《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

和管理费用的规定》的规定。 
 

 

（四）业务活动开展情况 

1、本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本年度共开展了（18）项公益慈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 中伦高校助学金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

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

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人民币 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人民币 410000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

的资金（物资折价）

收入： 

人民币 0元  

来自境外资金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元  

来自境外物资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

年

度

是

〇 是 ⊙ 否 



否

参

与

首

都

社

会

治

理 

是

否

在

京

津

冀

开

展

活

动 

⊙ 是 〇 否 

项

目

介

绍

： 

中伦高校助学金项目旨在资助高校法学院正式就读的家境贫困的在校学生，使

其更好的完成学业，在探索法学专业的同时，无后顾之忧，未来为国家的法治

建设做出贡献。 

项目名称 ： 西部法律人才培养计划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人民币 171687.32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

的资金（物资折价）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资金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物资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运作模式: 〇 资助 〇 运作  ⊙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

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

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

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

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

年

度

是

否

参

与

首

都

社

会

治

理 

〇 是 ⊙ 否 

是

否

在

京

津

冀

开

展

活

动 

〇 是 ⊙ 否 

项

目

介

绍

： 

为持续支持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促进其教学、科研、人才培

养和学术交流等工作，基金会继续在法学教育方面与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开展合作，

推进 “西部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第二期）”的落地执行。在本期计划中，基金会延续

法学助学金、科研奖励金、法援实践金、讲座培训等四大方面的支持。同时，新增暑

期实习实践的新方向，并全力支持学院的汉藏双语教学，助力学院汉藏双语法律教育

与实践中心的建设，帮助学校培养精通汉藏双语，适应基层工作的法律人才。 

项目名称 ： 中伦-人大法律援助公益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人民币 1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人民币 200000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

的资金（物资折价）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资金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物资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

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

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

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

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

年

度

是

否

参

与

首

都

社

会

治

理 

〇 是 ⊙ 否 

是

否

在

京

津

冀

开

展

⊙ 是 〇 否 



活

动 

项

目

介

绍

：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 1998 年，是一个面向社会弱势群体并志愿向其提

供专业法律援助的公益性学生组织。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自 2014 年起对人大法援的

各项法律援助工作给予资金支持，自此人大法援迈入加速发展新时期，各项工作在原

有基础上稳步推进并取得了新的突破。截至 2024 年 12 月，志愿服务 53800 余小时。 

项目名称 ： 中伦-北大法律诊所教育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人民币 1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人民币 300000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

的资金（物资折价）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资金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物资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

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

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

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

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

年

度

是

否

参

与

首

〇 是 ⊙ 否 



都

社

会

治

理 

是

否

在

京

津

冀

开

展

活

动 

⊙ 是 〇 否 

项

目

介

绍

： 

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于 2015 年捐资设立“中伦北大法律诊所教育基金”，指定用途为

北京大学法学院开办诊所式法律教学课程。截至 2024 年 12 月，诊所累计为社会提

供无偿法律援助（含电话、来访、信件咨询）近一万七千人次，接办法律援助案件近

420 件，案件胜诉率 90%以上。 

项目名称 ： 中日民商法研究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人民币 50000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

的资金（物资折价）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资金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物资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

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

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

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

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

年

度

是

否

参

与

首

都

社

会

治

理 

〇 是 ⊙ 否 

是

否

在

京

津

冀

开

展

活

动 

⊙ 是 〇 否 

项

目

介

绍

： 

中日民商法研究项目设立的目的是用于支持中日民商法研究会主办中日民商法解释

论的比较研究研讨会并形成专题研究报告，增进中日两国民商法学者间的学术交流，

推动中日各高校、法律研究机构及法律实务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 

项目名称 ： 成长陪伴助学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人民币 14014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

的资金（物资折价）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资金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物资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

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

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

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

年

度

是

否

参

与

首

都

社

会

治

理 

〇 是 ⊙ 否 

是

否

在

京

津

冀

开

展

活

动 

⊙ 是 〇 否 

项

目

介

资助家庭特殊、特困学生生活及学习费用。 



绍

： 

项目名称 ： 北师大附中教育发展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人民币 1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人民币 1000000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

的资金（物资折价）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资金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物资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

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

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

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

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

年

度

是

否

参

与

首

都

社

会

治

理 

〇 是 ⊙ 否 



是

否

在

京

津

冀

开

展

活

动 

⊙ 是 〇 否 

项

目

介

绍

：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有着优良的教育教学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以治学严

谨，育人有方享有盛誉。 为支持学校教育事业发展，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特设立“北

师大附中教育发展项目“，助力学校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项目名称 ： 中伦公益健步走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人民币 3721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人民币 36674.64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

的资金（物资折价）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资金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物资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运作模式: 〇 资助 ⊙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

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

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

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

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

年

度

是

否

参

与

首

都

社

会

治

理 

〇 是 ⊙ 否 

是

否

在

京

津

冀

开

展

活

动 

〇 是 ⊙ 否 

项

目

介

绍

： 

第八届中伦公益健步走活动捐赠仪式在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史家镇中心小学校开

展，本次健步走活动向学校捐赠多媒体设备 1 套、书架 7 个、图书 3500 册。 

项目名称 ： 知识产权学术研究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人民币 1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人民币 100000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

的资金（物资折价）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资金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物资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

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

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

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

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

年

度

是

否

参

与

首

都

社

会

治

理 

〇 是 ⊙ 否 

是

否

在

京

津

冀

开

展

活

动 

〇 是 ⊙ 否 

项

目

介

绍

： 

“格致”知识产权学术研究奖学金旨在鼓励、引导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在校学

生重视学术研究，强化学术训练，提升格致务实、严谨治学的学术素养。 

项目名称 ： 上海交通大学知识产权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人民币 1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人民币 100000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

的资金（物资折价）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资金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物资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

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

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

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

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

年

度

是

否

参

与

首

都

社

会

治

理 

〇 是 ⊙ 否 

是

否

在

京

津

〇 是 ⊙ 否 



冀

开

展

活

动 

项

目

介

绍

： 

支持上海交通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院开展专利估值与损害赔偿方面的学术研

究，助力高校教育事业发展。 

项目名称 ： 中伦海外游学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人民币 6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人民币 600000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

的资金（物资折价）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资金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物资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

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

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

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

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

年

度

是

否

〇 是 ⊙ 否 



参

与

首

都

社

会

治

理 

是

否

在

京

津

冀

开

展

活

动 

⊙ 是 〇 否 

项

目

介

绍

： 

海外游学项目旨在资助成绩优异家境普通的优秀学生每年赴境外开展短期游学交

流，帮助其了解国际法律领域发展历程，学习其相关经验，开阔法律学子视野，为推

动我国的法治建设和教育做出贡献。 

项目名称 ： 中国政法大学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人民币 4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人民币 1310000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

的资金（物资折价）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资金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物资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

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

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

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

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

年

度

是

否

参

与

首

都

社

会

治

理 

〇 是 ⊙ 否 

是

否

在

京

津

冀

开

展

活

动 

⊙ 是 〇 否 

项

目

介

绍

： 

为进一步促进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伦公益基金会设立“中国政法大

学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项目”。计划通过“资助优秀学生出国留学”、“资助优秀学生到国

外短期实习以及学校涉外双向教学交流”、“资助学校举办重大的涉外法律活动”等措

施，帮助学校培养卓越法学人才，进而促进我国法律事业发展。 

项目名称 ： 上海第八届城市爱心跑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人民币 20000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

的资金（物资折价）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资金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物资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

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

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

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

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

年

度

是

否

参

与

首

都

社

会

治

理 

〇 是 ⊙ 否 

是

否

在

京

津

冀

开

展

活

动 

〇 是 ⊙ 否 



项

目

介

绍

： 

支持凯心公益专项基金“城市爱心跑”活动，款项用于河南灵宝的公益助学项目，提升

当地的教育、教学水平。 

项目名称 ： 西部律师研修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人民币 100211.19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

的资金（物资折价）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资金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物资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运作模式: 〇 资助 〇 运作  ⊙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

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〇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贫

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

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

年

度

是

否

参

与

首

都

社

〇 是 ⊙ 否 



会

治

理 

是

否

在

京

津

冀

开

展

活

动 

〇 是 ⊙ 否 

项

目

介

绍

： 

为推进西部地区法治建设，提高西部地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能力与服务水平，

中伦携手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积极推进“西部律师研修计划”，搭建首都律师与西

部律师互相交流学习平台，并在取得丰硕成果和积累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继续给予优

厚的人力、物力支持，持续为促进东、西部律师均衡发展贡献力量。 

项目名称 ： 密云惠农公益法律服务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人民币 200000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

的资金（物资折价）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资金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物资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

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〇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贫

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

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

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

年

度

是

否

参

与

首

都

社

会

治

理 

〇 是 ⊙ 否 

是

否

在

京

津

冀

开

展

活

动 

⊙ 是 〇 否 

项

目

介

绍

： 

为密云区老百姓提供公益法律服务，满足当地老百姓的法律需求，解决部分社会纠

纷；同时，通过法律宣传活动，提升当地老百姓法律意识，推动公益法律服务事业的

发展。 

项目名称 ： 中国海洋大学教育发展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人民币 1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人民币 100000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

的资金（物资折价）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资金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物资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

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

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

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

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

年

度

是

否

参

与

首

都

社

会

治

理 

〇 是 ⊙ 否 

是

否

在

京

津

冀

开

展

活

动 

〇 是 ⊙ 否 

项

目

介

绍

： 

助力中国海洋大学开展教育、教学工作，以促进学校建设及教育事业发展。 



项目名称 ： 云南省会泽县老厂小学助学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人民币 104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人民币 104000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

的资金（物资折价）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资金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物资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

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

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

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

年

度

是

否

参

与

首

都

社

会

治

理 

〇 是 ⊙ 否 

是

否

〇 是 ⊙ 否 



在

京

津

冀

开

展

活

动 

项

目

介

绍

： 

为云南会泽县老厂小学家庭困难的学生提供资金补助，减轻家庭经济压力，避免因家

庭困难导致辍学、停学等问题。 

项目名称 ： 北京大学中伦法学教育发展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人民币 1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人民币 1000000 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

的资金（物资折价）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资金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来自境外物资捐赠

收入： 

人民币 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

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

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

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

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

年

〇 是 ⊙ 否 



度

是

否

参

与

首

都

社

会

治

理 

是

否

在

京

津

冀

开

展

活

动 

⊙ 是 〇 否 

项

目

介

绍

： 

为支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促进其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基

金会设立“北京大学中伦法学教育发展项目”，通过支持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办学事

业发展等，进一步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北大法学院“双一流”建设高质量发展。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

项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2、2024年度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情况统计表 

在北京开

展的项目

名称 ： 

中伦高校助学金项目 捐赠日期： 2024-12-24 

捐赠用途

类别： 

教育 接受单位： 北京 5 所高校基金会 

捐赠金额

现金（元） 

140000 捐赠物资折价

（元）： 

0 

受 益 人

次： 

14 



接 受 地

区： 
□ 东城区 □ 西城区 ☑ 朝阳区 ☑ 海淀区 □ 丰台区 □ 石景山区 

□ 门头沟区 □ 房山区 □ 通州区 □ 顺义区 □ 大兴区 □ 昌平区 

□ 平谷区 □ 怀柔区 □ 密云区 □ 延庆区 

在北京开

展的项目

名称 ： 

中伦-人大法律援助公益

项目 

捐赠日期： 2024-07-22 

捐赠用途

类别： 

社会救助 接受单位： 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

金会 

捐赠金额

现金（元） 

200000 捐赠物资折价

（元）： 

0 

受益人次： 2100 

接受地区： □ 东城区 □ 西城区 □ 朝阳区 ☑ 海淀区 □ 丰台区 □ 石景山区 □ 门头

沟区 □ 房山区 □ 通州区 □ 顺义区 □ 大兴区 □ 昌平区 □ 平谷区 □ 

怀柔区 □ 密云区 □ 延庆区 

在北京开

展的项目

名称 ： 

中伦-北大法律诊所教育

项目 

捐赠日期： 2024-05-16 

捐赠用途

类别： 

社会救助 接受单位：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捐赠金额

现金（元） 

300000 捐赠物资折价

（元）： 

0 

受益人次： 100 

接受地区： □ 东城区 □ 西城区 □ 朝阳区 ☑ 海淀区 □ 丰台区 □ 石景山区 □ 门头

沟区 □ 房山区 □ 通州区 □ 顺义区 □ 大兴区 □ 昌平区 □ 平谷区 □ 

怀柔区 □ 密云区 □ 延庆区 

在北京开

展的项目

名称 ： 

成长陪伴助学项目 捐赠日期： 2024-07-17 

捐赠用途

类别： 

教育 接受单位： 个人 

捐赠金额

现金（元） 

5000 捐赠物资折价

（元）： 

0 

受益人次： 2 

接受地区： □ 东城区 □ 西城区 ☑ 朝阳区 □ 海淀区 □ 丰台区 □ 石景山区 □ 门头

沟区 □ 房山区 □ 通州区 □ 顺义区 □ 大兴区 □ 昌平区 □ 平谷区 □ 

怀柔区 □ 密云区 □ 延庆区 

在北京开

展的项目

名称 ： 

北师大附中教育发展项

目 

捐赠日期： 2024-04-26 



捐赠用途

类别： 

教育 接受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教育基金会 

捐赠金额

现金（元） 

1000000 捐赠物资折价

（元）： 

0 

受益人次： 4400 

接受地区： □ 东城区 ☑ 西城区 □ 朝阳区 □ 海淀区 □ 丰台区 □ 石景山区 □ 门头

沟区 □ 房山区 □ 通州区 □ 顺义区 □ 大兴区 □ 昌平区 □ 平谷区 □ 

怀柔区 □ 密云区 □ 延庆区 

在北京开

展的项目

名称 ： 

中国政法大学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项目 

捐赠日期： 2024-03-08 

捐赠用途

类别： 

教育 接受单位：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教育基金

会 

捐赠金额

现金（元） 

1310000 捐赠物资折价

（元）： 

0 

受益人次： 35 

接受地区： □ 东城区 □ 西城区 □ 朝阳区 ☑ 海淀区 □ 丰台区 □ 石景山区 □ 门头

沟区 □ 房山区 □ 通州区 □ 顺义区 □ 大兴区 □ 昌平区 □ 平谷区 □ 

怀柔区 □ 密云区 □ 延庆区 

在北京开

展的项目

名称 ： 

密云惠农公益法律服务

项目 

捐赠日期： 2024-07-22 

捐赠用途

类别： 

社会救助 接受单位： 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 

捐赠金额

现金（元） 

200000 捐赠物资折价

（元）： 

0 

受益人次： 350 

接受地区： □ 东城区 □ 西城区 □ 朝阳区 □ 海淀区 □ 丰台区 □ 石景山区 □ 门头

沟区 □ 房山区 □ 通州区 □ 顺义区 □ 大兴区 □ 昌平区 □ 平谷区 □ 

怀柔区 ☑ 密云区 □ 延庆区 

 

填报说明： 

1.捐赠时间：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填报已经到位的款物。 

2.捐赠用途类别：科技、国际交往、文化、社会救助、养老、儿童、教育、卫生、生态

环境、农业及农村发展、其他。 

3.捐赠金额：现金和实物捐赠，物资折价应该符合有关估价方法的要求。 

4.接受单位：如受益对象为个人，请填写“个人”。 

5.接受地区：需填报现金和物资落实的区。 

6.受益人次：填写项目大致受益人次，如项目为科技项目等不涉及受益人的，可填 0 



 

3、本年度参与乡村振兴和东西部协作情况 

单位名称：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  联络人姓名：申思  联系方式：13520793050 

 

2024 年度参与乡村振兴和东西部协作捐赠情况统计表  单位：（元） 

序号 捐赠日期 捐赠方式 捐赠金额 捐赠

地区 

接收单位

或地区 

（具体到

县、乡、

村） 

内容

描述 现金 物

资

折

价 

1 2024-11-28 资金 170000 0 青 海

省 

青海民族

大学法学

院 

在 法

学 助

学金、

科 研

奖 励

金、汉

藏 双

语 教

育金、

法 援

实 践

金、讲

座 培

训、实

践 交

流 及

联 合

培 养

等 方

面 给

予 青

海 民

族 大

学 法

学 院

支持。 

2 2024-11-19 物资 36674.64 0 四 川

省 

四 川省 内

江 市市 中

区 史家 镇

中 心小 学

校 

在 四

川 省

内 江

市 市

中 区

史 家

镇 中

心 小



学 校

捐 建

多 媒

体 图

书室，

包 括

学 校

捐 赠

多 媒

体 设

备 1

套、书

架 7

个、图

书

3500

册。 

3 2024-05-31 资金 100000 0 北 京

市 

北 京市 法

律 援助 基

金会 

与 北

京 法

律 援

助 基

金 会

合 作

开 展

西 部

律 师

研 修

计 划

项目，

搭 建

首 都

律 师

与 西

部 律

师 互

相 交

流 学

习 平

台，给

予 资

金、人

力、物

力 支

持，持



续 为

促 进

东、西

部 律

师 均

衡 发

展 贡

献 力

量。 

4 2024-10-28 资金 104000 0 云 南

省 

云 南省 会

泽 县老 厂

小学 

为 云

南 会

泽 县

老 厂

小 学

家 庭

困 难

的 学

生 提

供 资

金 补

助，减

轻 家

庭 经

济 压

力。 

填报说明： 

1.捐赠时间：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可填报已经到位的款物。 

2.捐赠范围：现金和实物捐赠。实物折价应该符合有关估价方法的要求，并在内容描述

中说明估价方法。 

3.捐赠方式：资金、物资、民政部认可的网络捐赠平台。 

4.捐赠数据要真实可靠，能提供相关捐赠收据或相关捐赠证明材料（如签订帮扶协议）。 

5.捐赠地区：下拉菜单选项（31 个省级行政区）。 

6.接受单位或地区：需要填报详细到具体现金和物资落实地，如受益对象为个人，具体

到该人所在村级行政区划。 

7.内容描述：对捐赠现金、物资及主要受益人群等进行简要描述，不超过 50 字。 

8.社会组织动员企业会员或个人会员发起的捐赠活动应在内容描述栏中明确表述，并列

出主要会员的名称。 

 

 

2024 年度参与乡村振兴和东西部协作项目统计表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地 详细

地点 

项目类别 全年累

计投入 

项目

概述 

1 西部法律人才

培养计划 

青海省 青 海

民 族

大学 

教育 170000 在 法

学 助

学金、

科 研

奖 励

金、汉

藏 双

语 教

育金、

法 援

实 践

金、讲

座 培

训、实

践 交

流 及

联 合

培 养

等 方

面 给

予 青

海 民

族 大

学 法

学 院

支持。 

2 中伦公益健步走

项目 

四川省 四 川

省 内

江 市

市 中

区 史

家 镇

中 心

小 学

校 

教育 36674.64 第 八

届 中

伦 公

益 健

步 走

活 动

捐 赠

仪 式

在 四

川 省

内 江

市 市

中 区

史 家

镇 中

心 小



学 校

开展，

本 次

健 步

走 活

动 向

学 校

捐 赠

多 媒

体 设

备 1

套、书

架 7

个、图

书

3500

册。 

3 西部律师研修项

目 

北京市 通 过

北 京

市 法

律 援

助 基

金 会

捐赠，

支 持

重 庆

两 江

新区、

甘 肃

白银、

陕 西

铜川、

内 蒙

古 赤

峰、新

疆 阿

克苏 5

位 西

部 律

师 研

修 学

习 

教育 100000 与 北

京 法

律 援

助 基

金 会

合 作

开 展

西 部

律 师

研 修

计 划

项目，

资助 5

位 西

部 律

师 来

京 研

修，搭

建 首

都 律

师 与

西 部

律 师

互 相

交 流

学 习

平台，



给 予

资金、

人力、

物 力

支持，

持 续

为 促

进东、

西 部

律 师

均 衡

发 展

贡 献

力量。 

4 云南省会泽县老

厂小学助学项目 

四川省 云 南

省 会

泽 县

老 厂

小学 

教育 104000 为 云

南 会

泽 县

老 厂

小 学

家 庭

困 难

的 学

生 提

供 资

金 补

助，减

轻 家

庭 经

济 压

力。 

填报说明： 

1.项目地到省级，下拉菜单选项（31 个省级行政区）； 

2.详细地点具体到县、乡镇、村； 

3.项目类别：产业、教育、健康、科技、金融、生活资助、生态、基础设施、志愿服

务、消费； 

4.单位：元； 

5.项目概述：不超过 100 字； 

6.对志愿服务、技能培训、软件、知识产权等非现金物资类的投入按折价填报，并在项

目概述中说明折价办法； 

7.社会组织动员企业会员或个人会员发起的帮扶项目应在项目中明确表述，并列出主

要会员的名称。 



4、涉外活动情况 

 

 

 

（2）在境外设立机构情况                      

序号 机构名称 

 所在国

家（地

区） 

机构类型 

 
设立时间 负责人 

外派工作人员

人数 

       

说明： 

1.本栏目统计本单位截止 2024 年底建立的所有境外机构 

2.机构类型包括：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法人实体机构、其他。 

 

 

 

说明： 

项目不包括会议、考察、访问等非项目性的一次性活动。 

 

 

（1） 参加国际会议和出访情况     

本年度参加国际会

议情况 

共计参加次，其

中 

主办（联合主办） 承办（联合承办） 参与 

次 次 次 

本年度出国（境）

情况 
组织或者参与出访团组共计个，本单位共计人次出访。 

（3）对外交流合作项目 （含分支、代表机构开展的合作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 

（人民币元） 
实施国家（地区） 

    

（4）参加国际组织（含分支、代表机构参加的境外组织）            

序号 
国际组织名称 

（中、英文全称） 

国际组织类

型 
参加时间 担任职务或获得资格情况 



 

说明： 

1、本栏目统计本单位截止 2024 年底仍然有效参加的所有国际组织。 

2、职务或资格类型包括：会员、担任国际组织分支机构具体职务、担任国际组织具体职务、获得

国际组织某种资格或认可（如谘商地位、建立正式官方关系）等。 

 

 

 

 

 

 

 

（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直接或委

托其他组

织资助给

受益人的

款物 

 为提供慈

善服务和

实施慈善

项目发生

的人员报

酬、志愿

者补贴和

保险 

使用房

屋、设

备、物资

发生的相

关费用 

为管理慈善项目

发生的差旅、物

流、交通、会

议、培训、审

计、评估等费用 

其他费

用  
总计 

中国政法大学涉外

法治人才培养 

40000.0

0 

1310000.0

0 
0 0 0 0 

13100

00.00 

     

（5） 2024 年对外活动主要成绩、问题和管理政策建议 

 

 

（6）外籍人员在本单位工作情况 

外籍人员

在本单位

工作情况 

类型 负责人 理事 
分支(代表)机

构负责人 
工作人员 会员 志愿者 

人数       

注：负责人包括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校长、院长等）。 



合    计 
40000.0

0 

1310000.0

0 
0.00 0.00 0.00 0.00 

13100

00.00 

说明： 

1、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名称应与公益项目开展情况表中项目名称一致； 

2、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标准由基金会章程规定。如基金会章程没有规定重大慈善项目标准，满足

下列条件的公益慈善项目应填列上表： 

（1）该项目的捐赠收入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 20%； 

（2）该项目的支出超过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 20%； 

 

 

（六）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会年度公益总支出

比例 
用途 

中国政法大学涉外法 

治人才培养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教

育基金会 

1310000.00 

22.52% 

研究资

助、教

育、人才

培养等 

合    计  1310000.00 22.52%  

说明：基金会向某交易方支付金额占一个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支出 5%以上的，该交易方为该项目

的大额支付对象。 

（七）由基金会作为受托人的慈善信托情况（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填写） 

本年度共开展了慈善信托，涉及域，金额总计元。 

慈善信托名称 委托方 用途 共同受托方 

    

 

（八）委托投资（是指将财产委托给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进行投资） 

受托人 受托人法定代

表人 

受托人是否

是受金融监

管管理部门

监管的机构 

委托金额 委托期

限 

收益确定

方式 

当年实际

收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回金

额 

        

合  计       

说明：是否具有金融机构资质是指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授予的金融机构资

质。 

 

（九）投资收益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合  计   

 

（十）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基金会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吴鹏 法人 

说明：关联方包括发起人、主要捐赠人、管理人员（理事、监事、分支机构负责人）、基金

会理事主要来源单位、基金会投资的被投资方、基金会设立的其他民间非营利组织、其他与

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或组织。 

 

 

（1）基金会与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基金会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和提供劳

务 

基金会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购买

服务 

基金会接

受关联方

捐赠 

本年发生额（人民

币元） 

余额（人民币

元） 

本年发生额（人

民币元） 

余额（人民

币元） 

本年发生

额（元）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

务所 

0 0 0 0 4465210.

00 

 

 

(2)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吴鹏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

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

百分比 

应收账款： 0 0% 0 0% 

合    计     

 

其他应收款： 0 0% 0 0% 

合    计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 

金额（人民币

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

分比 

金额（人民币

元） 

占当年总应收

百分比 

应收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其 他 应 收

款： 

0 0% 0 0% 

合    计 0  0  

 

(3)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吴鹏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

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

百分比 

预付账款： 0 0% 0 0% 

合    计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 

金额（人民币

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

分比 

金额（人民币

元） 

占当年总应收

百分比 

预付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4)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吴鹏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

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

百分比 

应付账款： 0 0% 0 0% 

合    计     

 

其他应付款： 0 0% 0 0% 

合    计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 

金额（人民币

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

分比 

金额（人民币

元） 

占当年总应收

百分比 



应付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其 他 应 付

款： 

0 0% 0 0% 

合    计 0  0  

 

(5)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吴鹏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

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

百分比 

预收账款： 0 0% 0 0% 

合    计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 

金额（人民币

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

分比 

金额（人民币

元） 

占当年总应收

百分比 

预收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十一）应收款项及客户 

(1)、应收款项账龄：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

年

以

内 

0 0 0 0 0 0 

1-

2

年 

0 0 0 0 0 0 

2-

3

年 

0 0 0 0 0 0 

3

年

以

上 

0 0 0 0 0 0 



合  

计 
      

 

(2)、应收款项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

款总额的

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

账款总

额的比

例 

无 0 0 0 0 无 无 

合 计  ――  ―― ―― ―― 

 

（十二）预付账款及客户  

(1)、预付账款账龄：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0 0 0 0 0 0 

1-2年 0 0 0 0 0 0 

2-3年 0 0 0 0 0 0 

3年以上 0 0 0 0 0 0 

合  计       

 

(2)、预付账款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

总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

总额的比例 

无 0 0 0 0 无 无 

合 计  ――  ―― ―― ―― 

 

（十三）应付款项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0 0 0 0 



合计     

 

（十四）预收账款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0 0 0 0 

合计     

 

 

(十五)工作总结 
 

用文字描述基金会本年度的成绩和不足： 

2024 年，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继续秉持“维护公共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帮助弱势

群体，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使命，在政府部门、合作伙伴的支持和帮助下，在全

体理事、监事的重视和关怀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

例》及其他相关规定，圆满完成了全年工作任务。  一、日常管理  本年度，基金

会严格遵照相关规定，组织召开三次理事会议。2024 年 10 月 31 日，基金会召开第

二届第十二次理事会，研究了换届相关材料，提名了新一届理事、监事候选人及理

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监事长候选人。2024 年 12 月 6 日，基金会举行了换届

大会，理事长进行了理事会工作报告，监事进行了监事会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了新

一届理事、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同时宣布了新一届监事人选。 二、财务管

理  2024 年，基金会总支出 5847600.25 元，年度慈善活动支出 5816587.15 元，年

度管理费用 31013.1 元，符合相关管理规定。  三、党建工作  基金会高度重视党

建工作，注重党员教育，积极参加中共北京市服务领域基金会第一委员会第一流动

党员联合支部召开的组织生活会等活动，在日常工作中始终坚持党组织的领导。 

四、项目执行  （一）公益法学与教育方面 为支持国家法治教育建设，北京中伦公

益基金会积极推进高校法学教育发展、推动地区法律资源配置优化，通过一系列公

益项目，优化并丰富了法学教育的内涵与外延。基金会在北京、上海、广州、青岛、

武汉、成都、重庆等地 15 所法学院设立了“中伦助学金”，资助家境贫困的法学

院学子顺利完成学业；联合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发起“西部法律人才培养计划”，

在汉藏双语教学、法学助学金、科研奖励、法律援助实践、讲座培训、实践交流等

多个维度给予了全面而深入的支持，为西部地区法律人才的培养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开展中伦海外游学项目，为学生提供宝贵的国际交流与学习

机会；在华东政法大学设立知识产权学术研究奖学金，鼓励、引导学生重视学术研

究；在中国海洋大学设立合作发展项目，用于支持海大法制教育发展。在中国政法

大学设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项目，在北京大学设立中伦法学教育发展项目，不仅促

进了高校法学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也为卓越法学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致力于法学教育发展的同时，基金会亦关注基础教育这一关键领域，旨在努力推

动教育公平与质量的双重提升。基金会开展了成长陪伴助学项目，为因家庭困难而

承受生活压力的学生提供资金支持；在云南会泽县老厂小学设立助学金，为家庭经



济条件有限的学生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设立教育发展项

目，助力学校开展教育、教学工作，促进学校建设及教育事业发展。 为进一步改善

部分学校图书资源短缺、多媒体设备不完善的现实困难，基金会开展“中伦公益‘健

步走’活动”，将“健走步数”转化为“爱心善款”，为四川省内江市史家镇中心

小学校捐建“中伦多媒体图书室”。 （二）公益法律服务与法律援助 面对社会对

于公益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庞大需求，不仅要依靠司法行政机关的法律援助机

构，还要支持和鼓励民间法律援助组织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使之成为现

有法律援助体系的有益补充。基金会积极行动，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北

京大学法律诊所等专注于公益法律服务与法律援助的机构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扶持。

携手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积极推进“西部律师研修计划”，助力西部地区法治

建设。基金会还资助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在密云区开展的“惠农公益法律服务”

项目，旨在满足当地群众的法律需求，提高当地群众的法律意识，推动公益法律服

务事业的深入发展。 （三）公益环境保护方面 基金会作为主编单位加入到中国技

术市场协会主导的《企业 ESG 生态体系建设指南》标准制定中，2024 年该标准正

式发布，对构建企业 ESG 生态体系，完善 ESG 体系各项制度，引领带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五、宣传披露 本年度，基金会积极落

实 《 慈 善 组 织 信 息 公 开 办 法 》 ， 在 “ 慈 善 中 国 ” 及 基 金 会 网 站

（https://www.zhonglunfoundation.com/)等平台上及时发布年度工作报告，更新基本

资料、项目进度等相关变动情况，提高本基金会透明度和公信力。 六、存在不足  

基金会团队需持续深化专业知识的学习与实践能力，使基金会运营更加专业和高

效。 

 

四、财务会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                 2024 年 12月 31日           单

位：人民币元 

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2888784

.08 

2555035

.44 

短期借款 61 0 0 

短期投资 2 0 0 应付款项 62 0 0 

应收款项 3 0 0 应付工资 63 0 0 

预付账款 4 0 0 应交税金 65 0 0 

存  货 8 0 0 预收账款 66 0 0 

待摊费用 9 0 0 预提费用 71 0 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 15 0 0 预计负债 72 0 0 

其他流动资产 18 0 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0 0 

流动资产合计 20 2888784

.08 

2555035

.44 

其他流动负债 78 0 0 



    流动负债合计 80 0.00 0.00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0 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0 0 长期借款 81 0 0 

长期投资合计 30 0.00 0.00 长期应付款 84 0 0 

    其他长期负债 88 0 0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0.00 0.00 

固定资产原价 31 0 0     

减：累计折旧 32 0 0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91 0 0 

在建工程 34 0 0     

文物文化资产 35 0 0 负债合计 100 0.00 0.00 

固定资产清理 38 0 0     

固定资产合计 40 0.00 0.00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 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128841.

56 

1073557

.56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2759942

.52 

1481477

.88 

受托代理资产 51 0 0 净资产合计 110 2888784

.08 

2555035

.44 

资产总计 60 2888784

.08 

2555035

.4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2888784

.08 

2555035

.44 

 

 

（二）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              2024 年                    单位：

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上年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407179.98 4439925 484710 2328500 3181210 5509710



4.98 .00 

会费收入 2 0 0 0.00 0 0 0.00 

提供服务收入 3 0 0 0.00 0 0 0.00 

商品销售收入 4 0 0 0.00 0 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5 0 0 0.00 0 0 0.00 

投资收益 6 0 0 0.00 0 0 0.00 

其他收入 
9 

6276.83 0 6276.8

3 

4141.61 0 4141.61 

收入合计 
11 

413456.81 4439925.0

0 

485338

1.81 

2332641.

61 

3181210.0

0 

5513851

.61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成

本 
12 

4928376.9

8 

0 492837

6.98 

5816587.

15 

0 5816587

.15 

（二）管理费用 
21 

63453.92 0 63453.

92 

31013.1 0 31013.1

0 

（三）筹资费用 24 0 0 0.00 0 0 0.00 

（四）其他费用 28 0 0 0.00 0 0 0.00 

费用合计 
35 

4991830.9

0 

0.00 499183

0.90 

5847600.

25 

0.00 5847600

.25 

三、限定性净资产

转为非限定性净资

产 

40 

0 0 0.00 0 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

额，以“-”号填

列） 

45 

-

4578374.0

9 

4439925.0

0 

-

138449

.09 

-

3514958.

64 

3181210.0

0 

-

333748.

64 

说明：银行存款利息计入其他收入，业务活动成本包括公益事业支出和其他支出。 

（三）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           2024年度                     单位：



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金  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5509710.00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0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0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4141.61 

                          现金流入小计   13 5513851.61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5816587.15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0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31013.1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0 

                          现金流出小计 23 5847600.25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333748.6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0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0 

                          现金流入小计 34 0.00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0 

                          现金流出小计 43 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0 

                          现金流入小计 50 0.0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0 

                          现金流出小计 58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333748.64 



 

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检年报情况： 

年度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检查结论 登记认定为慈善

组织，履行了上

年度报告义务 

登记认定为慈

善组织，履行

了上年度报告

义务 

登记认定为慈

善组织，履行

了上年度报告

义务 

登记认定为慈

善组织，履行

了上年度报告

义务 

（检查结论应填写：“尚未成立”、“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未

按规定申报”、“未出结论”，“登记认定为慈善组织，履行了上年度报告义务”） 

(二)评估情况：  

〇 A、尚未参加评估 〇 B、评估等级有效期已过 

C、已通过社会组织评估，评估等级为 4A，有效期自 2021 年至 2025 年。 

 

 

 

(三)行政处罚情况： 

本基金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是 ☑ 否 

如选“是”,请填写下表： 

序号 行政处罚

种类 

行政处罚实施

机关 

行政处罚时

间 

违法行为 

1     

(四)信用信息情况： 

本基金是否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是 ☑ 否 

如选“是”,请填写下表： 

序号 列入时间 列入

事由 

移出时间 移出事由 

1     



 

 

 

 

 

 

 

六、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情况 

（一）登记或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 

是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

《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信息公开义务   ⊙ 是 〇 否 

序号 信息公开内容 是否已在统一信息平台（慈善中

国）公开 

1 （1）章程 公示：⊙ 是 〇 否 

2 （2）理事、监事 公示：⊙ 是 〇 否 

3 （3）重要关联方 公示：⊙  是 〇 否 

4 （4）内部制度（信息公开制度、项目管理制

度、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 

公示：⊙ 是 〇 否 

5 （5）上一年年度工作报告全文 公示：⊙ 是 〇 否 

6 （6）公益慈善项目信息 公示：⊙ 是 〇 否 

7 （7）慈善信托信息 公示：⊙ 是 〇 否 

8 （8）重大资产变动情况、重大投资情况 公示：⊙ 是 〇 否 

9 （9）重大交易或者资金往来情况 公示：⊙ 是 〇 否 

10 （10）关联交易情况 公示：⊙ 是 〇 否 

备注：公益慈善项目信息包括：公益慈善项目内容、实施地域、受益人群、公益慈善项目收入、

支出情况、公益慈善项目剩余财产处理情况。 

 

 

七、监事意见（签名由本人手签） 

(五)整改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在本年度是否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 是 ☑ 否 

如选“是”，请详细说明针对责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中提出的问题都采取了哪些

整改措施： 

 

 



监事：原挺 

意见： 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监事对基金会上一年度运营的合规性进行监督并分项报

告如下：  1、监事审阅了中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 2024

年度的审计报告，情况真实；  2、基金会自 2014年 5月 7日注册成立以来，理事会

决议程序合法，制度逐步完善，依照《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章程》运作；  3、基金

会理事会 2024 年度共计召开了 3 次理事会会议并进行了换届，理事会切实履行工作

职责；  4、2024年，基金会在募集、管理、使用以及资金运作方面，未发现违反法

律、法规、财务制度、各项规章制度和损害基金会利益的事项。  综上所述，我们认

为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在报告期内遵守法律、法规，按照章程开展相关的公益活动、

接受和使用捐赠，财务状况和信息公布诚信可靠。 

签名： 原挺 

日期： 2025-03-25 

监事：姜喆 

意见： 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监事对基金会上一年度运营的合规性进行监督并分项报告如

下：  1、监事审阅了中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 2024 年度的

审计报告，情况真实；  2、基金会自 2014 年 5 月 7 日注册成立以来，理事会决议程序合

法，制度逐步完善，依照《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章程》运作；  3、基金会理事会 2024 年

度共计召开了 3 次理事会会议并进行了换届，理事会切实履行工作职责；  4、2024 年，

基金会在募集、管理、使用以及资金运作方面，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财务制度、各项

规章制度和损害基金会利益的事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在报告期

内遵守法律、法规，按照章程开展相关的公益活动、接受和使用捐赠，财务状况和信息公

布诚信可靠。 

签名： 姜喆 

日期： 2025-03-25 

监事：岑兆琦 



意见： 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监事对基金会上一年度运营的合规性进行监督并分项报告如

下：  1、监事审阅了中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 2024 年度的

审计报告，情况真实；  2、基金会自 2014 年 5 月 7 日注册成立以来，理事会决议程序合

法，制度逐步完善，依照《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章程》运作；  3、基金会理事会 2024 年

度共计召开了 3 次理事会会议并进行了换届，理事会切实履行工作职责；  4、2024 年，

基金会在募集、管理、使用以及资金运作方面，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财务制度、各项

规章制度和损害基金会利益的事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在报告期

内遵守法律、法规，按照章程开展相关的公益活动、接受和使用捐赠，财务状况和信息公

布诚信可靠。 

签名： 岑兆琦 

日期： 2025-03-25 

 

八、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意见 

 

业务主管单位名称：  

审查意见： 

 

结论： 

 



   (印鉴)                                                       

 




